附件二

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申請核定成立重劃會審查表
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項目
	籌備會
自主檢核
	業務單位
	業務單位
審查意見
	備註

	一、召開會員大會等事項之通知方式是否以書面雙掛號函或由專人送達簽收。
(未能送達者，準用民事訴訟法規定向法院聲請裁定准為公示送達，或報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單位同意後，連續刊登當地報紙三日並於重劃土地所在鄉（鎮、市、區）公所公告之。)
	□是 
□否
	地政處
	□是
□否
	

	二、成立大會提案是否包含「重劃會章程」、「選任理事、監事」等議案。
	□是 
□否
	地政處
	□是
□否
	

	三、重劃會章程內容有無載明獎勵辦法第十條所列事項？
	□有
□無
(缺第   款)
	地政處
	□有
□無
(缺第   款)
	

	四、重劃會章程內容如有依獎勵辦法第十三條第五項規定授權由理事會辦理之項目，是否符合該項規定？
	□是 
□否
	地政處
	□是
□否
	

	五、理事會是否由理事七人以上組成，並由理事互選一人為理事長；監事名額不得超過理事名額三分之一。
    (但重劃會會員人數為八人以下時，得選一人為監事，其餘會員均為理事。)
	□是 
□否
	地政處
	□是
□否
	

	六、理事、監事個人所有重劃前土地面積是否達該重劃區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
	□是 
□否
	地政處
	□是
□否
	

	七、理事會決議事項是否為理事四分之三以上之出席，出席理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是 
□否
	地政處
	□是
□否
	

	八、監事會人數是否符合獎勵 辦法第十一條規定？
	□是 
□否
	地政處
	□是
□否
	

	九、監事個人所有重劃前土地 面積是否已達該重劃區都 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
	□是 
□否
	地政處
	□是
□否
	

	十、會員大會舉辦時，會員如不能親自出席者，是否以書面委託他人代理。
	□是 
□否
	地政處
	□是
□否
	

	十一、重劃會成立大會決議事項，是否有全體會員二分之一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
	□是 
□否
	地政處
	□是
□否
	

	十三、重劃會成立大會通知書 是否載明會議事由，並 於會議召開期日三十日前通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是 
□否
	地政處
	□是
□否
	

	擬辦重劃籌備會代表人簽章：


審查結果：

□合於規定。

□應予補正，其補正事項如下：

承辦人員：                             科長：
2

